
商标使用证据之证明标准

商标是广泛使用于商业活动中，用以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，或证明商品或服务
特 定 品 质 的 标 识 。 商 标 经 核 准 注 册 后 ， 其 权 利 人 在 核 定 使 用 的 商 品 或 服 务 上 享 有
商 标 专 用 权 。 由 此 可 见 ， 商 标 专 用 权 不 同 于 一 般 的 私 权 利 ， 其 与 生 俱 来 的 带 有 在
商 业 活 动 中 同 其 他 品 牌 进 行 竞 争 的 使 命 。 在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 中 ， 资 源 的 争 夺 不 可
避 免 ， 这 是 由 市 场 经 济 的 客 观 规 律 决 定 的 。 也 正 因 为 商 事 活 动 中 优 胜 劣 汰 的 竞
争，使得商标专用权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
商标的规范使用关系到商事主体的切身利益。商事主体通过规范使用商标，可
以 有 效 防 控 不 正 当 竞 争 带 来 的 风 险 ， 在 面 对 商 标 行 政 授 权 确 权 案 件 的 过 程 中 更 加
从 容 ， 在 面 临 商 标 侵 权 诉 讼 的 时 候 胜 券 在 握 ， 同 时 也 能 大 大 提 高 企 业 无 形 资 产 的
价 值 。 在 各 类 商 标 案 件 中 ， 商 标 使 用 证 据 几 乎 都 是 关 键 核 心 。 由 此 ， 在 对 使 用 证
据进行认定这一过程中，所涉及的证明标准就成为了关键中的关键。

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
证明标准的概念及证明度的量化标准

证明标准，是指要认定待证事实所需要达到的证明力程度。证明标准可以分为
较大可能性、高度盖然性和排除合理怀疑三种。根据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及《行政
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。所谓高度
盖然性，即指存在高度的可能性。有学者对证明标准进行了量化，将盖然性按心证
强度划分为三个区间，即：初级盖然性51%—74%，中级盖然性75%—84%，高
级 盖 然 性 85%—99% 。 这 三 个 量 化 的 区 间 可 以 作 为 帮 助 理 解 证 明 标 准 的 参 考 ， 但
由于在实务工作中，审查员或者法官都要经历通过心证来实现证成的过程，不可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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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的“三性”是指证据的合法性、客观性和关联性

01.  证据的合法性
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产生和取得不违反法律规定，而证据的产生又可以细

分 为 产 生 证 据 的 主 体 和 证 据 的 形 式 必 须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。 主 体 合 法 是 指 产 生 证 据 的
主 体 是 依 法 设 立 的 组 织 ， 或 者 具 有 相 应 行 为 能 力 的 个 人 。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人 所 作
出 的 证 人 证 言 ； 非 法 设 立 的 企 业 进 行 违 法 交 易 形 成 的 证 据 等 均 为 主 体 不 合 法 的 典
型 情 形 。 证 据 形 式 的 合 法 性 指 的 是 证 据 发 生 效 力 需 要 满 足 的 形 式 要 件 是 否 完 备 ，
如 合 同 是 否 有 当 事 人 签 章 等 。 证 据 取 得 方 式 的 合 法 性 是 指 获 取 证 据 不 能 违 反 法 律
规 定 ， 如 不 能 侵 犯 他 人 隐 私 权 而 获 取 非 法 证 据 ， 又 如 不 能 胁 迫 或 利 诱 他 人 违 背 意
愿和事实作出虚假证言等。

02.  证据的客观性
证据的客观性从抽象宏观的角度说指证据是客观存在的，从具体的内容形式上

来 说 指 证 据 不 应 仅 由 其 所 记 载 的 内 容 涉 及 的 各 方 当 事 人 单 独 或 共 同 制 作 产 生 ， 还
应 由 没 有 直 接 利 害 关 系 的 第 三 方 参 与 并 生 成 。 证 据 的 客 观 性 会 影 响 证 据 的 真 实 程
度和证明力强弱。客观性的要求贯穿证据“三性”，合法性和关联性二者也应该满足
客观性的要求。

03.  证据的关联性
证据的关联性是指各项证据之间应该存在逻辑上的关联关系，与待证事实具有

一 定 程 度 上 的 联 系 。 比 如 ， 根 据 处 于 事 实 发 生 不 同 环 节 或 阶 段 的 证 据 是 否 可 以 相
互 印 证 ， 可 以 得 出 待 证 事 实 是 否 真 实 存 在 的 结 论 。 在 商 标 案 件 中 ， 证 据 的 关 联 性
主 要 表 现 为 证 据 是 否 体 现 系 争 商 标 标 识 ， 或 是 否 规 范 使 用 核 定 的 商 标 标 识 ； 实 际
使 用 的 商 品 或 服 务 与 核 定 使 用 的 商 品 或 服 务 是 否 相 符 ； 是 否 体 现 使 用 系 争 商 标 标
识 的 时 间 ； 使 用 行 为 是 否 属 于 侵 权 使 用 ； 是 否 在 商 标 法 效 力 所 及 地 域 范 围 内 使 用
等等。

证据的“二力”是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

01.  证据能力
证据能力是指特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作为认定待证事实依据的资格。通常情况

下，在程序和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一般都具有证据能力。

02.  证明力
证明力是指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。证据的证明力由两部分构成，一是

法 律 及 审 查 审 理 规 范 性 文 件 的 明 文 规 定 ； 二 是 审 查 员 或 法 官 的 判 断 。 证 据 的 证 明

免会有自由裁量的空间，因此需要通过证据规则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，将主观推
理限制在客观证据的支撑之上。

笔者认为，在商标案件中，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，至少需要在案证据
整体达到75% 以上的证明程度。若综合在案证据无法达到这一证明标准，则不能
认定待证事实，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相应不利后果。那么，究竟如何达到高
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呢？如果把高度盖然性比作一幢房子，那证据就是构成房子的
砖瓦，而研究证据就得从证据的“三性二力”说起。

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
证据的“三性二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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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强弱会伴随证据“三性”的完备程度而不断变化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在案证据会
不 断 强 化 或 削 弱 审 理 人 员 内 心 对 待 证 事 实 的 确 信 程 度 ， 从 而 结 合 证 据 及 自 身 的 判
断得出最终的结论。

综上，在商标案件中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，必须从具体的证据材料出
发，在形成证据的过程中，通过规范商业行为来尽量满足证据“三性二力”的要求。
在 搜 集 证 据 的 过 程 中 应 该 以 证 据 的 “ 三 性 二 力 ” 为 指 引 ， 整 理 出 能 够 相 互 印 证 和 逻
辑 自 洽 的 证 据 材 料 。 笔 者 在 此 列 举 部 分 当 前 实 务 中 较 为 典 型 的 问 题 ， 力 求 帮 助 解
读如何使提交的证据达到要求的证明标准。

不同证据形式中存在的问题

01.  传统商业模式中的交易文书类
交易文书类证据以合同和票据为主要形式。而合同类证据存在的典型问题有：

未 体 现 核 定 使 用 的 商 品 或 服 务 ； 未 体 现 合 同 的 签 订 时 间 ； 未 体 现 核 定 使 用 的 商 标
标 识 ； 合 同 双 方 当 事 人 与 举 证 义 务 人 关 系 不 明 ； 合 同 的 履 行 地 点 与 履 行 期 限 不
明 ； 合 同 的 一 方 或 双 方 未 签 章 ； 合 同 内 容 与 其 他 在 案 证 据 互 相 矛 盾 等 。 票 据 存 在
的 典 型 问 题 有 ： 仅 提 交 自 制 性 送 货 单 、 发 货 单 、 收 据 等 由 与 案 件 有 密 切 利 害 关 系
的 人 单 方 制 作 形 成 的 单 据 ； 票 据 记 载 内 容 与 合 同 不 能 形 成 对 应 关 系 ； 票 据 未 明 确
收 款 事 由 ； 伪 造 虚 假 票 据 ， 遮 挡 或 修 改 票 据 内 容 妨 碍 核 查 票 据 真 实 性 等 。 诸 如 关
系不明、商标标识未体现等与合同类证据存在重合的问题不再赘述。

02.  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类
此 类 证 据 包 括 网 店 的 商 品 展 示 及 消 费 者 评 论 、 网 络 媒 体 的 宣 传 报 道 、 视 听 资

料 、 电 子 转 账 记 录 等 形 式 。 这 一 类 证 据 的 典 型 问 题 主 要 是 ： 与 待 证 事 实 没 有 关 联
关 系 或 关 联 性 较 弱 ； 电 子 证 据 经 后 期 制 作 使 得 内 容 不 再 完 整 连 贯 ； 缺 乏 以 公 证 方
式 补 强 关 键 证 据 证 明 力 的 意 识 等 。 上 述 问 题 的 具 体 表 现 形 式 为 ： 仅 有 单 纯 的 宣 传
行 为 、 商 品 展 示 行 为 、 不 明 事 由 的 转 账 行 为 、 不 明 关 系 的 使 用 行 为 以 及 其 他 与 合
同类重合的相关问题。

对商品或服务的认识中存在的问题

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证据所涉商品（服务）与核定使用的商品（服务）不符。
商 事 主 体 在 申 请 注 册 商 标 时 ， 应 当 根 据 其 实 际 经 营 的 商 品 （ 服 务 ） ， 按 照 《 类 似
商 品 和 服 务 区 分 表 》 中 相 关 类 似 群 组 的 划 分 来 寻 找 对 应 的 规 范 商 品 ， 提 出 注 册 申
请 。 这 是 其 事 先 应 尽 的 注 意 义 务 。 若 经 过 查 找 比 对 没 有 找 到 相 应 的 规 范 商 品 ， 则
应 当 根 据 实 际 经 营 商 品 （ 服 务 ） 的 内 容 特 点 、 功 能 用 途 、 所 用 原 料 、 销 售 渠 道 、
消 费 群 体 等 要 素 综 合 考 量 ， 寻 找 最 接 近 的 规 范 商 品 申 请 注 册 。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， 若
仅 凭 生 活 概 念 去 解 读 《 类 似 商 品 和 服 务 区 分 表 》 中 的 专 业 概 念 ， 难 免 出 现 偏 差 。
以“替他人推销”服务为例，生活中常常认为销售他人的商品即属于替他人推销，这
是 把 零 售 批 发 和 替 他 人 推 销 等 同 了 。 替 他 人 推 销 强 调 的 是 推 销 行 为 ， 通 过 提 供 推
销服务获得相应的推销服务费[1]，而非以销售商品的形式进行中间商赚差价的行
为 。 判 断 是 否 属 于 替 他 人 提 供 推 销 服 务 ， 首 先 ， 要 看 被 服 务 方 是 否 有 委 托 服 务 方
提 供 该 服 务 的 意 思 表 示 ， 如 果 被 服 务 方 并 无 购 买 该 项 服 务 的 意 思 ， 甚 至 对 此 毫 不
知情，那服务提供方只能算是“默默付出”，“默默付出”并不是一种商业行为，只能
算作情谊行为。

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
商标使用证据中存在的典型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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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此文开篇所述，商标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标识，因此商标的使用必须在
公 开 的 商 业 活 动 中 进 行 ， 否 则 无 法 发 挥 其 区 分 商 品 （ 服 务 ） 来 源 的 应 价 值 。 其
次 ， 当 商 标 注 册 人 为 商 场 、 超 市 等 ， 其 能 够 证 明 通 过 提 供 场 地 等 形 式 与 销 售 商 等
进 行 商 业 合 作 ， 足 以 认 定 其 为 推 销 商 品 提 供 建 议 、 策 划 、 宣 传 、 咨 询 等 服 务 ， 可
以 认 定 在 “ 替 他 人 推 销 ” 服 务 上 进 行 了 商 标 使 用 。 [2]  这 里 要 强 调 的 是 “ 商 业 合 作 ”
“足以认定”和“提供建议、策划、宣传、咨询等服务”。

“商业合作”是指出双方存在开展与推销相关商业合作的意思联络；“足以认定”
是指相关证据的证明力要达到相应程度；“提供建议、策划、宣传、咨询等服务”是
指 出 推 销 服 务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建 议 、 策 划 、 宣 传 、 咨 询 这 一 类 的 服 务 形 式 。 因 此 ，
对 商 品 （ 服 务 ） 的 解 读 不 能 简 单 依 赖 生 活 概 念 ， 还 需 要 综 合 专 业 概 念 进 行 理 解 与
适用。

当前，从各类商标案件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，经营不规范的问题不容
小觑，企业对合规经营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。我 国 经 济 正 处 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快
车 道 ， 市 场 主 体 要 准 确 把 握 时 机 ， 完 善 经 营 方 式 ， 积 极 主 动 地 走 上 合 规 经 营 的 康
庄 大 道 。 这 不 仅 能 使 企 业 在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 中 行 稳 致 远 ， 还 能 在 塑 造 品 牌 价 值 的
同时，从容应对恶意竞争的挑战。

注释

作者单位：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审查事务五处

（本文源自《中华商标》2023年第9期）

排版：李贝（实习）

（《中华商标》独家稿件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）

[ 1 ]  商事活动中推销服务费的形式多种多样，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形式，在此不作详述.

[2 ]  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指南》（2019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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